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月明湖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方案》的听证报告
芒市人民政府：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12月16日上午举行了《芒市月明湖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给予审查。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0年11月26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月明湖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听证会的1号公告；12月7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0年12月16日上午9:00—10:0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汉新主持，听证人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汉新、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听证监察人为芒市纪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副组长谢英杰、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邵志巍，听证书记员由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副主任俸莉和规划中心工作人员王家佳担任。听证代表应到15名，实到会14名，其中市政协代表1名、相关部门7名、律师2名、居民代表4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芒市月明湖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于2019 年12 月5 日获市政府批复。本次规划调整范围为西至芒市大街，东邻芒市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南临芒市工商局，北至现状支路。总用地面积为12421.52 平方米，约合18.63 亩。该地块在原控规中为商业用地及居住用地，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为：建筑密度≤25%、1.0＜容积率≤2.5、绿地率≥35%。

为解决芒市粮油收储公司改制造成的大多数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根据芒市人民政府芒政复【2015】205 号、【2013】156 号文件和2017 年8 月2 日芒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职工住房建设用地将通过处置位于芒市大街东侧的街坡粮库的国有土地资产解决。在此基础上，芒市粮油收储公司改制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关于解决市粮油收储公司改制职工住房遗留问题实施方案》，该方案对实施的可能性、享受对象、用地保障、建设方式、建筑面积、房价约定等情况做了明确。该改制方案已经市三届人民政府第60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同意，并于2020 年3月24 日提请二届市委第93 次常委会会议审核通过。

若按照原控规指标进行开发，可建建筑面积不能保证职工住房130 ㎡/套的需求，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为了稳步推进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芒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北京世纪千府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编制《芒市月明湖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方案》，该调整方案符合上位规划、符合控规调整程序要求，并已通过专家评审及芒市城市建设规划审查例会审查。
调整后该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为：建筑密度≤30%、1.0＜容积率≤3.1、绿地率≥30%。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  14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同意《芒市月明湖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具体建议和意见如下：
1、请核实控规调整方案中专家评审意见内容；

2、请核对改制办法是否符合国务院32号令中国有资产处理办法；

3、说明书部分应侧重倾向改制职工住房的利益，弱化商业开发利益。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3条意见、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局会同部门听证代表进行了认真研究，予以全部采纳。

1、请核实控规方案中专家评审意见内容。

采纳理由：控规调整方案文本中所附专家审查意见有误，已予更正。

2、请核对改制办法是否符合国务院32号令中国有资产处理办法；
采纳理由：改制办法是否合规合法直接关系到地块指标调整的必要性，给予采纳。

3、说明书部分应侧重倾向改制职工住房的利益，弱化商业开发利益。
采纳理由：该地块指标调整的核心和初衷是解决改制问题，给予采纳并修改完善。

                              202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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